漳州市无线电管理局2025年度无线电安全保障等事项服务购买项目

我单位拟采用询价采购方式确定2025年度无线电安全保障等事项服务购买项目，期限一年（2025年6月10日至2025年6月9日），最高限价不超过（不含）人民币肆万玖仟陆佰元整（49600.00元）含税。
一、服务内容：
1.协助做好无线电领域新型违法行为的技术研究，会同甲方研究商讨可行的应对技术方案。协助做好监测技术演练工作，一季度不少于3次；每季度组织会员应急通信演练一次以上，如遇紧急事件发生，应能迅速组织动员相关技术人员，协助甲方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2.做好甲方集体业余电台及吴田台中转台的维护工作，每季度1次，保障甲方应急及业余无线电通信设备正常运行； 
3.承办甲方会举办的我市科技文化艺术百花园系列活动中“无线电小制作夏令营”等，一般在暑期举行，具体时间同甲方协商； 
4.承办甲方会同市体育局举办的漳州市全民健身运动会系列活动之一的“漳州赛区无线电测向运动比赛” ，一般在每年6-12月之间举行； 
5.承办甲方会同市教育局、市体育局举办的 “漳州中小学生阳光体育联赛---无线电测向和定向运动竞赛” ，一般在暑期举行； 
6.协助做好无线电科普与宣传展示场地及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工作，参与甲方组织的无线电科普、法制宣传，做好面向大学生参加全国无线电设计大赛的技术辅导和面向青少年校园无线电科普活动，协助推动青少年无线电定向运动普及工作； 
7.协助做好重大活动的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 
8.协助监测监听“黑广播”信号，一个月不少于10小时，并做好记录，配合做好非法发射设备的测向定位； 
9.协助做好业余电台、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资料汇总、统计和报送等，协助做好业余无线电操作能力验证考试漳州考场的考务工作；协助做好“双随机”检查中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资料专项核查工作；组织开展业余电台技术培训； 
10.承办甲方会同教育、团市委、科协等部门举办的漳州校园无线电定向运动比赛，具体时间视教育局安排确定； 
11.乙方应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按照国家相关法规、协会章程和本协议要求开展工作，合同签订之日起半年及合同到期前一个月向甲方报告协管工作和经费列支情况。合同到期后向甲方报告年度协管工作、经费列支情况和审计报告。
12.如遇不可抗力(包括疫情防控要求等)影响，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可对以上工作内容进行适当调整。
二、服务期限
1年。
三、评审方法
   最低价评审法：根据符合采购要求、质量和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一）全部响应采购内容及要求的，则确定报出最低价响应文件的为成交供应商；
（二）全部响应采购内容及要求，且有不少于2家报出最低价（报价相同）的，则在所有最低报价中，选取近三年业绩突出的确定为中标供应商。
四、供应商要求
　　（一）供应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
　 （二）供应商应具备相应数量的无线电专业技术人员，能够按甲方要求完成相关服务内容。
五、报价文件要求
　　按要求填写询价采购响应文件（格式见附件1），包含但不限于：
　　（一） 响应报价表；
　　（二） 采购内容及要求响应表（含预算表细项）；
（三） 响应人资格声明；
（四）本公告中对供应商相关要求的证明材料。
报价响应文件需装订成册后加盖骑缝章，并用信封将上述资料密封，在信封封口处加盖公章。不满足上述要求的报价文件视为无效报价文件。
密封信封外侧应注明项目名称及供应商名称，请勿标注与项目内容无关或需要密封的信息。
　　六、提交时间
　　报价文件请于2025年6月3日18：00前邮寄至（以寄出邮戳时间为准）或送达致漳州市无线电管理局。
地  址：漳州市芗城区胜利西路136号丹霞大厦12楼
联系人：石先生
电话： 0596-2525681
[bookmark: _GoBack]　　七、其他
　　采购人保留对本公告的解释权利；采购人有权依照有关部门相关要求终止采购或在合同履行前终止合同而不承担有关责任。



 漳州市无线电管理局
 2025年5月26日
